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文件 
 

 

研发〔2019〕2号 

 

关于印发《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出国（境）学习修读课

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出国（境）学习修读课程管理办法》

已研究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 

2019 年 5月 15日 



（此页无正文）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处             2019年 5 月 15 日印刷 

                                        （共印 3份）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出国（境）学习修读课程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培养质量，不断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和

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合作，促进研究生的学术交流，规范研究生

交流的学籍管理，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选派的研究生（以下简称“交流生”）是指通过

学校推荐选拔，由学校派送到国内外合作高校（或研究机构）

进行交流培养的我校在读全日制研究生。交流生包括公派留学

生、校际交换生、短期访问生。交流生应按时赴对方学校报到。 

第二条  交流生出国（境）学习形式分为： 

（一）可获得国（境）外高校学位证书的交流项目。此类

项目中研究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修读的课程和学分根据具

体项目协议，经研究生处审核，可以整体替代研究生应该在山

东工商学院同一学习期间修读的课程和学分。 

（二）不获得国（境）外高校学位证书的交流项目。研究

生在国（境）外学习期间选择本学科相关课程学习，或从事与

本学科相关的科学研究，课程成绩应达到交流项目协议规定。 

第三条  离校前，交流生应结合本专业培养方案、个人培

养计划和对方学校提供修读课程情况，进行课程匹配，确定在

对方学校修读课程和校内修读课程间的匹配关系。在对方学校



所选课程，应优先选择修读与我校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的必修

课和专业选修课。 

第四条  无需学分互认的交流生在离校前两周内填写《山

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申请表》，由研究生处

审批、备案。交流期满回校后将对方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出具的

课程成绩单以及交流期间学习总结提交研究生处确认审批、备

案。 

第四条  需要学分互认的交流生需填写《山东工商学院研

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学分匹配表》，由研究生处审批、备

案，此项工作需要在离校前两周内办理完毕。在对方学校修读

完成后，参加对方学校的课程测试，并由对方学校教务管理部

门出具课程成绩单，回校后填写《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

外学习学分认定审核表》交研究生院确认审批、备案。 

第五条  交流期间，校内根据培养方案开设的课程，如果

对方学校没有相应的课程，交流生应于回校后参加校内相关课

程的考试，不能按期回校参加考试应提前办理缓考，否则按缺

考处理，成绩以零分计。 

第六条  交流生在对方学校修读的课程已取得的成绩和

学分，可转换为我校相应的课程成绩和学分,课程名称和学分

按我校培养计划中的课程名称和学分记载, 与专业培养计划

无关的课程，可以转换为选修课程。 



第七条  成绩登记 

1、如交流学校出具的修读课程成绩以百分制计分，则匹

配后的校内课程的成绩按对方学校出具的成绩登录。 

2、如交流学校出具的修读课程成绩以（A、B、C……）等

级的形式计分，则成绩按如下标准执行转换： 

成绩转换对照表 

对方学校 山东工商学院 

A+，A 95 

A- 90 

B+，B 85 

B- 80 

C+，C 75 

C- 70 

D+，D 65 

D- 60 

3、如交流学校修读课程成绩不是按上述两种标准计分，

而是用其它计分法登记的,则需交流生到交流学校教务管理部

门重新按我校课程成绩计分办法进行转换。 

第八条  交流生学习期满返校后，将《山东工商学院研究

生国（境）外学习学分认定审核表》、对方学校研究生教务管

理部门提供的成绩单原件一份及复印件一份、修读课程的大纲

及简介等材料，提交给交流生所在学院和研究生处审核、备案。

课程学分转换在交流回校后或开学三周内办理，逾期不予办

理。 



第九条  交流期满后，交流生须及时回学校报到注册，继

续学业。交流生逾期 30天内不返校注册，将作自动退学处理。

除课程学习外,其他各培养环节应同校内学生一致。 

第十条 本办法未涉及事宜按照《山东工商学院学籍管理

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处负责解

释。 

 

 

附件: 

1、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申请表 

2、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学分匹配表 

3、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学分认定审核表 

  

 



 

附件 1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申请表 

姓名  院（部）  专业  

学号  导师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交流学校  交流时间  

申请国（境）外学习课程情况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开课专业 学时 学分 

     

     

     

     

     

个人交流 

学习计划 

请简要说明交流项目与本人所学专业的关系、本人在国（境）外的学习计划，并

简单介绍所选课程的内容。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依托单位审

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处意

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由学生本人留存一份，所在院（部）、研究生处存档备案各一份。 



 

附件 2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课程学分匹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学号  专业  导师  

交流学年学期  

序号 

匹配课程 

对方学校名称:                  山东工商学院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导师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依托

单位

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

生处

意见  

 

                                             

审核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分别交给学院、研究生处备案。 



 

附件 3 

山东工商学院研究生国（境）外学习学分认定审核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学号  专业  

交流学年学期  

序号 
对方学校成绩及学分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 等级 

                          

  

  

  

           

  

  

  

           

  

  

  

        

      

      

转换成山东工商学院成绩及学分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分 成绩  

      

      

      

      

      

      

依托 

单位 

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生

处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一式二份，分别交给学院、研究生处备案。 

2、需附交换期间学习的原始成绩单及复印件和课程教学大纲。 


